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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20 期（总第 599 期，7 月 5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在第十五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聚焦保险业发表

了主题演讲，对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其二者互动关

系进行了详尽论述。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从多层次社保

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对其中三点展开，谈个人体会。 

 

保险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序言” 

 

文/郑秉文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在第十五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题演讲聚焦保险业，对

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其二者互动关系进行了详尽论述，篇幅较

长，信息量较大，闪光之处颇多。笔者从多层次社保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撷取其中三点展

开谈谈。 

一、保险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险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风险管理中，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

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互补性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商业保险是对社会保险的

重要补充形式。但是，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来看，保险业秉持使命担当，不负大国

情怀，保险必然成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质量

和效率、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满足不同群体社会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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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保险

的人民性显而易见，人均保单 39 件，连接各行各业，关乎千家万户。保险的原则是在大数

法则下实现互助共济、风险共担，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保险日益成为人民群众进

行社会风险管理的社会治理机制。 

二是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不可替代重要作用。保险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具

有特殊的重要使命，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所不多见的一个特色：负责承办第一层次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新农合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独立主办第一层次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担运营第二

层次的城镇职工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参与负责第三层次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产品设

计和生产，完全承担享有“第六险”称号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提供，参与管理各支柱各类

养老基金的受托投资，等等。 

三是在多支柱养老金的第五支柱制度安排中占有重要地位。保险业不仅参与三支柱社会

保障的制度建设，也是第四支柱家庭保障制度安排中的主要角色。1994 年，世界银行将养

老金体系界定为三支柱模式，2005 年又将三支柱模式扩展为五支柱模式：“零支柱”（来

自财政转移支付的全民养老金制度）、“第一支柱”（与工资收入水平相关联的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第二支柱”（由企业建立的储蓄账户式的补充养老金制度）、“第三支柱”（由

个人建立的养老金制度）、“第四支柱”（非正式的家庭内部或代际的金融计划）。2019

年，人民银行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在中国城镇家庭财富净值构成中，金融资产约占 20%，

其中，保险产品占用一席之地。 

二、保险对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环节发挥重要补充作用 

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是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制度，其基本要求是全覆盖、

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但是，如前文所述，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

社会保险在有些环节需要商业保险拾遗补漏，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时亟待商业保险的补

充。在这方面，主题演讲提出了亟须补足的重要领域：提高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推动

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针对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市民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

量身打造保险产品。 

一是提高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制度安排，自 2016 年试点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

受到了试点地区群众的广泛赞誉，目前，试点城市已扩大到 49个，覆盖参保人 1.8亿人，

受益人累计超过 230 万人，年人均减负约 1.4 万元。2019 年 4 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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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指出，“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

长期照护服务体系”“鼓励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为参保人提供个性化长期照护服

务”。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均为“长期照护服务体

系”的组成部分，二者形成互补关系。在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进程中，商业长期护

理保险显然是一个短板，其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和规模很小，且大多数为投资型和理财型产

品，扩大其覆盖面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建立“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 

二是推动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来，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居于

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从 2016 年开始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

到 2035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75%。相比之下，一方面，群众对家庭医生和健康

管理的获得感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对家庭医生和健康管理的需求十分旺盛。根据某研

究院提供的《2024 中国居民家庭医生需求调研及发展报告》，99.2%的居民希望有固定的家

庭医生服务，74.7%希望能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59.2%希望获得慢病管理。日前由国

家卫生健康委和金融监管总局在内的 16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体重管理年”活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国卫医急发〔2024〕21 号）再次达成共识：鼓励商业健康保险与健康管

理深度融合。这不仅要求提高健康管理费用在健康保险保费中的列支比例，还要求进行产品

创新，甚至要求支持险资依规投资健康管理行业和产业，无论如何，这既是对现行医疗卫生

体制和医疗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保险业的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 

三是为新市民群体和灵活就业人员量身打造保险产品。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2%，而户籍城镇化率只有 48.3%，有 2.6 亿新市民融入城市，从事新业态（快递、网约

车、外卖等平台经济），新市民、新业态人群（以下简称“‘两新’群体”）是城市建设的

主力军，他们抗风险能力弱，金融保险保障缺口大，生活条件普遍较差。“两新”群体的保

险保障存在两个薄弱环节：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传统的工伤保险难以将其覆盖，他们亟须

新型的职业伤害险；在商业保险产品方面，他们亟须一些适合其就业形态的专属系列保险产

品。日前，某险企抽样调研发现，12%的受访者没有任何保险保障，60%未购买商业保险，47%

有购买保险的意愿。这就需要保险业对“两新”群体进行聚类分析和画像，细分客群，根据

其产品险种偏好、保费支付意愿和能力，精准开发普惠保险产品。 

三、保险业降本增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面对内外部严峻复杂的形势，保险业也面临着重大考验。例如，2017年至 2023

年保险密度出现波动，分别是 4.42%、4.22%、4.30%、4.45%、3.93%、3.38%、4.06%，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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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虽然从 2017年的 2632元提高到 2023年的 3635元，提高了 1000 元，但也出现增速趋

缓的迹象。再如，1992年个人营销员制度自引入之后发展迅速，截至 2018年底，个人营销

员大军多达 871万人，但经过 3年疫情的冲击，到 2023年底，营销员仅有 281万人。营销

员队伍大幅减少显然会影响保费收入，也影响投保人的客户体验。 

主题演讲提出下大力气改革销售体系的四大措施：开展保险中介清虚提质行动，持续推

进“报行合一”，全面深化银保合作，探索优质非银金融机构保险代理试点。 

一是开展保险中介清虚提质行动。2015-2019年的数据显示，包括保险个人营销在内的

中介渠道是保险销售的主要来源，约占保费收入 80%以上。个人销售员数量的骤减，既是疫

情冲击的结果，也是数字化转型的结果，保险业销售的“人海战术”从规模化向制度化改革

是大势所趋。据悉，中介清虚提质改革后，人均新单产能同比提高 4.69 万元。 

二是持续推进“报行合一”。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必须报经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并严

格执行相关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报行合一”。但多年来，报行合一执行力度有限，实际执

行的费用水平远高于报备的费用水平，导致成本攀升。去年 8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一系列政

策，强调严格“报行合一”，降本增效的规范化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三是全面深化银保合作。银保合作渠道的保费收入来源占比仅次于个人营销渠道，高于

险企直接销售和中介机构销售的保费收入。由于银行薪酬制度等原因，银行柜台窗口销售的

保险产品存在一定的销售适当性问题，导致人们对保险产品信任度下降。自去年 8月强调“报

行合一”以来，由于银保渠道的专业化改革得以加强，其新业务价值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四是探索优质非银金融机构保险代理试点。这是主题演讲的一个重要亮点。全国银行网

点有 22 万家，近年来以每年净减几千家的速度逐年缩减。近期印发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金发〔2024〕13 号）提出，支持保险公

司探索委托邮政等承担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社会基础设施（企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协助办

理专属普惠保险服务。中国邮政有 5.4万个营业网点，属于承担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社会基

础设施（企业），在普惠保险销售中可实现双赢。此次非银机构代理改革试点将有可能成为

自 1992年以来保险中介市场最大的一次改革行动。届时，“个险+银保+中介+直销”的“四

路大军”可能变为“个险+银保+邮政+中介+直销”的“五足鼎立”态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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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com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